白云山山景公园养护服务更正（澄清）内容（一）

一、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原竞争性磋商文件“二、本顶目不接受234万元（采购项目算金额、最高限价)的报价。报价包括完成项目的所有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
三、项目概况：
白云山山景公园养护服务项目主要是指山林绿化养护、公共设施看护及日常保洁、作业范围内的防旱、防火、除雪、重大活动保障及主管部门交办的临时性任务等。”
现更正为：
“二、本顶目不接受超过234万元（采购项目预算金额、最高限价)的报价。报价包括完成项目的所有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
三、项目概况：
白云山山景公园养护服务项目主要是指山林绿化养护、公共设施看护及日常保洁、作业范围内的防旱、防火、除雪、重大活动保障及主管部门交办的临时性任务等。本次养护面积为26万平米。”

2、原竞争性磋商文件“分项价格表”中“格式自拟(分项价格表主要由绿地面积、行道树数量及养护管理单价、总价组成，按照项目要求格式自制，报价应包括项目涉及的一切税、费等。)”
[bookmark: _GoBack]现更正为：
“格式自拟(分项价格表主要由绿地面积及养护管理单价、总价组成，按照项目要求格式自制，报价应包括项目涉及的一切税、费等。)”

二、除以上内容更正外，其他内容不变，详见公正后的磋商文件。

